黑龙江省教育厅、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校收费管理的通知
（黑教联[2007]1号　二○○七年一月十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收费管理，规范高校收费行为，坚决治理乱收费，维护高校和学生的正当权益，保障学校、学生正常的教学和学习生活，促进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2号）和《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监[2006]6号）的有关精神，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高校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高校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学费、住宿费和考试费，各高校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里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强化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严格执行公示制度。

　　（一）学费

　　各类普通、成人和高等函授教育本专科（高职）生的学费，仍按省教育厅、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已下发的相关规定执行。

　　攻读第二学位、双专业、双学位、辅修专业的学生和社会进修、旁听等人员，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的高校，按照学生所选专业现行学年收费标准折算的学分收费标准收取，未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的高校，按照学生所选专业现行的学年收费标准或所选课程占该专业全部课程的比例收取学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学校提出意见，省教育厅审核后，省物价局会同省财政厅核定。

　　招收的各类国家没有安排财政拨款的研究生（包括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同等学历人员，示范性软件学院工程硕士研究生，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硕士、博士研究生，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生等），研究生课程班、硕士研究生学费不得超过每生每年9000元，博士研究生学费不得超过每生每年11000元。

　　按学生管理规定降级的学生，按降入所在年级和专业的学费标准收取学费。

　　（二）住宿费

　　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大学生公寓建设标准问题的若干意见＞》（教发[2001]12号）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和学生家庭实际承受能力，高等学校本、专科（高职）学生住宿费标准为：黑龙江省大学城学生公寓4人间为1500元／生．年，高校校园内的学生公寓4人间为1200元／生．年，6人间为800元／生．年，8人间为600元／生．年。自筹经费研究生可按所入住学生公寓的标准收费。上述4类学生公寓均要免费提供床、床垫、桌、椅、衣柜、书架，免费负责清扫公共环境卫生和保安，提供洗衣设备。住宿费收费标准按“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从2007年新生开始执行。
　　学费和住宿费原则按学年收取，不得强制预收。学生缴纳学费、住宿费后，如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要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住宿费。

　　（三）考试费

　　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组织的下列考试，可以向参加考试的考生收取考试费。

　　专升本学生升学报名考试费每生每次150元，艺术类学生专业测试费每生每次150?240元，文艺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学生测试费每生每次300元，保送生（含小语种）、自主招生测试费每生每次300元，第二学位修读报名测试费每生每次120元（只允许考试、测试一次），毕业时有不及格课程离校后申请重新考试费每生每科120元，成人教育学生补考费每生每科50元，来华留学生入学报名考试费（含笔试、复试或面试）每人每次800元。

　　其他各类考试收费标准，按照我省现行的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二、规范高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

　　高等学校为学生提供服务，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可收取相应的服务性收费。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高校可以替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相关费用。

　　（一）服务性收费

　　高等学校为满足部分学生需求（包括各类证件补发、提供和复印各类证明及资料、课余时间上机及上网、在正常生活用水用电基础上超限量用水用电、课余时间体育场馆利用等），向学生提供服务的，可向接受服务的学生收取服务性费用。服务性收费必须严格坚持学生自愿、学生受益、有利管理、成本补偿和不得营利的原则，即时发生即时收取，不得统一收取，严禁强制服务或只收费不服务。

　　学校面向社会提供各类培训和服务的可按黑价联[2001]57号文件执行。

　　（二）代收费

　　高校为学生提供的教材、公寓备品、运动服、军训服和实验实习服、无线耳机等，要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严格实行公开招标采购，并按照确定的采购价格提供给学生，学校不得在代办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提前预收的费用，要及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各项服务性收费与代收费项目和标准可根据学校的实际服务质量与成本，按照不高于市场价格的原则，并征得本校学生代表同意后由学校制定具体标准，报省教育厅、省物价局和省财政厅备案，备案后15个工作日开始执行。

三、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
各高校要严格按照原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切实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将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全部向学生和社会公开。要在招生简章和录取通知中注明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措施；在校内要通过公示栏、公示屏幕、校园网等方式，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及投诉电话等内容进行公示。任何未经公示的收费项目，不得向学生收取。

　　四、加强收费资金管理

　　各高校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经批准或备案的收费项目，要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高校收取的学费、住宿费、考试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要按照财政隶属关系使用省财政部门印（监）制的财政和税务票据。

　　高校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要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管理和核算，按财政隶属关系全额缴入财政专户或国库，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支出由财政部门根据部门预算核拨。学校包括代收性收费在内的各项收入，均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进行管理和核算，严禁多头开户、多户管理、分散核算。各高校在接到本通知后，要立即组织人员，对学校内现存的财务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自立账户进行全面清理，所有资金统一纳入学校财务部门进行管理和核算。

　　各高校收取的各项资金，要全部用于学校的各项办学支出和学校事业发展。任何单位不得挤占、挪用、截留，资金使用要严格按照预算核定的用途，严禁将学校教育经费用于房地产投资开发、购买股票、证券、期货和滥发奖金、补贴、津贴、实物及组织公费旅游等。

　　各高校要切实加强学费等收费的收缴力度，对恶意欠费等行为，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到应收尽收。要进一步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对贫困学生的救助政策，按当年实际收取学费的10％专项用于贫困学生的救助工作。

　　五、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治理高校乱收费

　　各高校要切实落实收费管理“一把手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杜绝乱收费行为。要严格按照本通知的相关规定，认真清理、规范本单位的各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认真办理相关审批、备案手续。省教育厅、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将定期对高校收费情况进行督查、检查，对发现的任何乱收费行为，将直接追究一把手的责任，并对相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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